
臺南市民間動物飼養場列管申請表 

 

本人（單位）                 

飼養犬隻   頭、貓隻   頭，合計已達 30

頭以上，欲向臺南市動物防疫保護處申請民間動物

飼養場列管，並願意配合下列事項：1.貴處派員訪

視，2.加強飼養管理及提升動物福利，3.全場犬貓

完成寵物登記、絕育及狂犬病疫苗注射率達 75 %

以上，4.接受輔導使用「臺南市私立動物收容雲端

預警系統」。 

住家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手  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通訊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飼養場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飼養場所在地（地址、地號或周邊明顯地標等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此  致 

臺南市動物防疫保護處 

申請人簽名：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
